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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汇洋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准意见

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公告 

 

 

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了江苏汇洋木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审计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和 2019 年度利

润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

2020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苏亚苏审[2020]239 号保留意见审计报

告。董事会对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有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

公司聘请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

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

告。形成保留审计意见的基础如下： 

“汇洋木业公司子公司江苏汇福木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

福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3 月收到当地政府的停产口头通知，2018 年

4 月收到当地政府的书面通知，要求汇福公司做好拆迁准备，汇福

公司因此停产准备搬迁。汇福公司生产所需的厂房和设备均系从出

租方江苏汉韵木业有限公司处租赁。汇福公司由于上述所述停产拆

迁事项，与出租方就租金支付、拆迁补偿等事项无法达成一致。 

截至上年审计报告日，双方的诉讼尚未结束，汇洋木业公司管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1 
 

理层无法可靠估计该事项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，前任注册

会计师也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该事项对 2018 年度财务

报表的影响作出评估。因此，前任注册会计师对 2018 年度的财务

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。 

由于上述事项尚未解决，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存在

影响或可能存在影响，我们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

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

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

们独立于汇洋木业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

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

了基础。” 

 

二、有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程度 

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实质性内容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暂无法判断

对公司经营方面所产生的影响。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相关

进展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

的影响程度 

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实质性内容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暂无法判断

对公司财务方面所产生的影响。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相关

进展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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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说明。 

 

江苏汇洋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4 月 29 日 


